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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坚持土地资源紧凑集约利用发展方向，保证区域产业

发展目标实现，根据《苏州工业园区优化产业项目用地出让

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，经甲、乙双方同意，签订本协议： 

 

一、本协议双方当事人 

甲方：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局 

地址：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999 号现代大厦 15楼 

法定代表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传真： 

开户银行： 

账号： 

 

乙方：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

联系电话：    

传真：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

账号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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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块基本情况 

宗地编号：   320513102208GB88203                 

地块座落：   方洲路南，青丘街西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土地用途：   工业用地                  

用地面积：   24990.90               平方米 

土地使用年期：      30     年 

项目总投资：    不低于 19000       万元 

产业准入类别：   专用设备制造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甲方权利义务 

（一）甲方应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要

求，为产业用地项目的规划、开工、建设、运营等提供相关

服务。 

（二）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相关机构按照本协议书核查

项目履约情况。若乙方违反本协议书的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

依约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 

四、乙方权利义务 

（一）乙方取得的上述地块主要用于发展专用设备制造

项目，乙方入驻项目需符合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要求，同

时承诺以下事项：  

1、上述宗地的项目总投资额（地块上的固定资产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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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厂房、设备和土地出让金）不低于   19000    万元人

民币（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   500    万元/亩）； 

2、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后的   5    年； 

3、项目达产后的纳税总额不低于  3000   万元人民币

（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  80   万元/亩）。纳税总额

以苏州工业园区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。 

4、产值能耗：不高于  0.01    吨标准煤/万元 

（二）乙方在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，须持本《产业发

展协议》与国土环保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。 

（三）乙方出资比例结构、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甲方

同意不得发生变动，乙方应出具相应股东会决议承诺该事

项。 

（四）乙方承诺上述产业用地及地上建筑在土地使用年

期内全部自用，不转让或出租。 

（五）乙方应在项目达产后，主动配合甲方对产业项目

用地绩效的达产评价，如实提供相关材料。拒不配合的，视

为乙方违约。 

（六）乙方在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一年

提出续期使用申请的，需经甲方综合评价。综合评价不符合

约定条件的，或乙方提出的续期申请未予批准的，在土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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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权到期并由出让人依法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时，应根据地

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残余价值给予相应补偿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（一）乙方未经甲方批准，违反本协议约定转让或者股

权变更等方式擅自或变相变更该地块产业类别用途、开发条

件或违反苏州工业园区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的，应按甲方要

求限期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甲方有权提请国土部门解除土地

出让合同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，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不予

补偿。甲方还可以采取措施建议相关部门暂停办理企业的后

续行政审批手续。 

（二）针对乙方不同的违约行为，在由管委会相关部门

追究其违约责任的同时，将其列入诚信平台中的失信企业。

失信主体不得再次参与园区土地竞买，并由相关部门按职责

分工，依法依规实施联动惩戒。 

（三）乙方产业项目用地与园区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

信息系统平台挂钩，该项目用地如经产业主管部门界定为低

效产业用地的，按“有进有退，优胜劣汰”更新机制实施再

开发。 

六、争议解决 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，双

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土地所在地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或提交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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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 

1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均具同等法

律效力。 

2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3、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应协商签订书面补充协

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


